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總說明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轄管公園場地有效管理之作為，在維

持原公園開放空間提供民眾休憩使用功能外，冀能利用公園之開放性，

兼顧一般民眾、機關、法人、團體等為推廣縣政、觀光、體育、節慶、

農特產、藝文展演及文創產業等，所舉辦之帶有營利性活動需求，訂定

公園場地提供申請辦理短期性集會、展覽、營業性表演或其他使用，以

及本府自行或委託民間辦理短期性市集等規定，有效利用公園場域，兼

顧生活休憩與觀光推展，依規費法第十條及彰化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

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爰擬具「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計十

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本辦法所適用範圍。(第二條) 

三、 申請辦理活動前應先取得許可之規定。(第三條) 

四、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之規定。(第四條、第五條) 

五、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所需書表、收費標準及保證金等規定。(第六條

至第八條) 

六、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後復原規定。(第九條) 

七、 申請使用公園之使用費及保證金退還規定。(第十條) 

八、 利用公園劃設短期市集之規定。(第十一條) 

九、 規定利用公園劃設短期市集之期限及經營項目。(第十二條、第十

三條) 

十、 有關徵求委外辦理公園設立短期市集管理機關應公告之事項。(第

十四條) 

十一、 有關徵求委外辦理公園設立短期市集其場地使用費與保證金之

規定及契約應明定與規範之事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十二、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七條)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名稱 說明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本辦法之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第十條及彰

化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規

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適用範圍係指彰化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管理之公園

場地。 

就彰化縣政府直接管理之公園場地訂定

使用管理辦法。 

第三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辦理活動

依其他法令規定應先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者，得同時依本辦法辦

理申請程序。但未經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前，不得執行相關活動

內容。 

申請使用公園辦理活動，有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者，應先經許可始得執行。 

第四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不得有營

利行為。但行政機關、法人、團體

或自然人為推廣縣政、觀光休閒、

社教體育、民俗節慶、農業產品、

藝文展演或文化創意產業所舉辦之

營利性活動，不在此限。 

使用公園場地不得有營利行為之原則以

及例外之規定。 

第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作為短期性集

會、展覽、營業性表演或其他使

用，應於使用日前十五日，向本府

提出。但情況急迫經本府同意者，

不在此限。 

同一申請人每月得申請一次，

一次期限不得逾十四日。但為配合

政府政策，經本府核准者或申請人

為行政機關者，不在此限。 

同一場地同時有二人以上申請

時，以行政機關為優先，次以先申

請者為優先使用。 

公園場地使用申請規定。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者，應填具

申請書（如附件一）及切結書（如

附件二）；屬營利性活動者應檢附營

公園場地使用申請須填具之書表文件。 

 



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如附件

三）。 

第七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應繳納

使用費及保證金。但行政機關、學

校、法人、機關(構)或團體舉辦之

活動，經本府認定符合公益性質

者，不在此限。 

前項使用費及保證金之收費基

準表如附件四。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之收費標準。 

第八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申請人

應於使用日之五日前向本府繳納使

用費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申請公園場地使用前應完成繳納使用費

及保證金。 

 

第九條 申請人應於公園場地使用期

滿後四小時內清除場地內之器物及

垃圾，並於一日內回復原狀。 

依限回復原狀者，應於其後二

日內填具退還保證金申請書（如附

件五），並檢附回復原狀照片（如附

件六），向本府申請退還保證金。經

本府查驗合格後，無息退還保證

金。 

未依限回復原狀者，保證金不

予發還。保證金不足以抵償代履行

費用者，由本府向申請人追償之。 

使用公園場地後復原之規定。 

 

第十條 申請人取消使用公園場地

時，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

知本府，其所繳納之使用費及保證

金，無息退還。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通知

時，使用費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

致無法如期使用公園場地時，申請

人得於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檢附相關事證，向本府申請無

息退還使用費及保證金。 

使用費及保證金退還方式依第

九條規定辦理。 

申請使用公園之使用費及保證金之退費

規定。 

 

第十一條 本府得依本自治條例第十

一條規定，視公園規模、發展定位

及使用性質與頻率等，評估公園劃

設部分區域做為設立短期市集之可

公園內劃設部分區域做為設立短期市集

之規定 



行性，擬定短期市集使用計畫，經

公告後自行辦理或公告徵求委託執

行者。 

前項使用計畫，本府得因應政

策變更、配合重大施政建設或公共

利益考量等因素作調整。 

第十二條 公園劃設作為短期市集使

用最長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期限

屆期前一個月內本府得依政策推行

需求、執行成效與公益性整體評估

後酌以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展

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短期市集使用計畫屆期前，本

府得依計畫執行成效與需求，依前

條規定重新辦理。 

公園內設立短期市集之期限規定。 

第十三條 公園劃設作為短期市集使

用，得經營以下項目： 

一、提供遊客簡易餐飲服務。 

二、農產品、紀念品或文化藝術品之

手作與展售。 

三、其他經本府核准之項目。 

公園內設立短期市集得經營之項目。 

第十四條 公園劃設作為短期市集使

用計畫以公告徵求執行者方式委外

辦理者，本府應將徵求對象之資

格、條件，計畫委託執行之項目、

期程、收費、評定方式及標準等事

項，於辦理徵求時公告之。 

公園內設立短期市集以公告徵求委外辦

理者，本府應公告之事項。 

第十五條 依前條委外方式辦理者，

應於契約明定應繳交場地使用費與

保證金，場地使用費以每攤位(以三

公尺乘三公尺為計算基準)每月不得

低於新臺幣二千元，保證金依總攤

位數核計，每攤位每月不得低於新

臺幣一千元。 

公園內設立短期市集以委外辦理者，其

應繳交場地使用費與保證金之規定。 

第十六條 依第十四條委外方式辦理

者，應於契約明定應負責辦理事

項、應遵守之禁止事項、違反契約

之罰則，以及契約之終止及解除等

事項。 

公園內設立短期市集以委外辦理者，契

約應明定及規範事項。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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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第十條及彰化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

稱本自治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適用範圍係指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管理之公

園場地。 

第三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辦理活動依其他法令規定應先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者，得同時依本辦法辦理申請程序。但未經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不得執行相關活動內容。 

第四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不得有營利行為。但行政機關、法人、團

體或自然人為推廣縣政、觀光休閒、社教體育、民俗節慶、農業

產品、藝文展演或文化創意產業所舉辦之營利性活動，不在此限。 

第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申請使用公園場地作為短期性集

會、展覽、營業性表演或其他使用，應於使用日前十五日，向本

府提出。但情況急迫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同一申請人每月得申請一次，一次期限不得逾十四日。但為

配合政府政策，經本府核准者或申請人為行政機關者，不在此限。 

同一場地同時有二人以上申請時，以行政機關為優先，次以

先申請者為優先使用。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及切結書（如

附件二）；屬營利性活動者應檢附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如附

件三）。 

第七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應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但行政機關、

學校、法人、機關(構)或團體舉辦之活動，經本府認定符合公益

性質者，不在此限。 

前項使用費及保證金之收費基準表如附件四。 

第八條  申請使用公園場地，申請人應於使用日之五日前向本府繳納

使用費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第九條  申請人應於公園場地使用期滿後四小時內清除場地內之器物

及垃圾，並於一日內回復原狀。 

依限回復原狀者，應於其後二日內填具退還保證金申請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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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並檢附回復原狀照片（如附件六），向本府申請退還保

證金。經本府查驗合格後，無息退還保證金。 

未依限回復原狀者，保證金不予發還。保證金不足以抵償代

履行費用者，由本府向申請人追償之。 

第十條  申請人取消使用公園場地時，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

知本府，其所繳納之使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通知時，使用費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公園場地時，

申請人得於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相關事證，向本府

申請無息退還使用費及保證金。 

使用費及保證金退還方式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府得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視公園規模、發展定

位及使用性質與頻率等，評估公園劃設部分區域做為設立短期

市集之可行性，擬定短期市集使用計畫，經公告後自行辦理或

公告徵求委託執行者。 

前項使用計畫，本府得因應政策變更、配合重大施政建設

或公共利益考量等因素作調整。 

第十二條  公園劃設作為短期市集使用最長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期

限屆期前一個月內本府得依政策推行需求、執行成效與公益性

整體評估後酌以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展延期限最長不得超

過六個月。 

短期市集使用計畫屆期前，本府得依計畫執行成效與需

求，依前條規定重新辦理。 

第十三條  公園劃設作為短期市集使用，得經營以下項目： 

一、提供遊客簡易餐飲服務。 

二、農產品、紀念品或文化藝術品之手作與展售。 

三、其他經本府核准之項目。 

第十四條  公園劃設作為短期市集使用計畫以公告徵求執行者方式委

外辦理者，本府應將徵求對象之資格、條件，計畫委託執行之

項目、期程、收費、評定方式及標準等事項，於辦理徵求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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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 

第十五條  依前條委外方式辦理者，應於契約明定應繳交場地使用費

與保證金，場地使用費以每攤位(以三公尺乘三公尺為計算基準)

每月不得低於新臺幣二千元，保證金依總攤位數核計，每攤位

每月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元。 

第十六條  依第十四條委外方式辦理者，應於契約明定應負責辦理事

項、應遵守之禁止事項、違反契約之罰則，以及契約之終止及

解除等事項。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申請書 

活動名稱  
使用

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活動性質 

□(一)短期性集會。 

□(二)展覽活動。(□含/□不含  營業性之展售) 

□(三)營業性表演 

□(四)其他使用:                               

活動內容

概述 
 

使用地點   預估人數  

附註： 

一、本表僅為場地使用之申請，活動內容另涉及其他法令准駁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二、使用有營利性之活動者，應檢附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如附件三）。 

三、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應檢附登記、立案、核定、備查或其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此致 

彰化縣政府 

 

申請人（單位）：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申請單位承辦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話： 

 

現場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話： 

 

退款戶名： 

金融機構名稱： 

存款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切結書 

活動名稱  
使用

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使用地點  
預估

人數 
 

一、申請者應遵守「彰化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公園場地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若有發生違

反法令、妨害公共安全或其他造成他人權益受損害之事件或糾紛，申請人應負責

處理，並負一切法律上責任。 

三、申請人應於公園場地使用期滿後四小時內清除場地內之器物及垃圾，並於一日內

回復原狀。依限回復原狀後，應填具退還保證金申請書（如附件五），並檢附回

復原狀照片（如附件六），向管理機關申請退還保證金。經管理機關查驗合格

後，無息退還保證金。未回復原狀者，保證金不予發還，管理機關於作成行政處

分並限期履行後，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執行之；保證金不足以抵償代履行費用

者，由管理機關向申請人追償之。 

四、申請人取消使用公園場地時，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管理機關， 其所

繳納之使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通知或未為通知

時，使用費不予退還。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公園場地

時，申請人得於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相關事證，向管理機關申請無

息退還使用費及保證金。 

 

此致 

彰化縣政府 

 

申請人 

(單位) 

 

負責人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印 



附件三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 

活動 

名稱 
 使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攤位 

編號 

負責人姓名 
展售項目 連絡電話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負責人地址 

 

  

   
 

 

  

   
 

 

  

   
 

 

  

   
 

 

  

   
 

 

  

   
 

 

  

   
 

 

  

   
 

 

  

   
 

 

  

 

 

 
 

 



附件四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收費基準表  
 

單位：元(新臺幣) 

  使用費 
保證金 

上午時段 下午時段 晚間時段 

二千平方公尺以下 一千元 一千五百元 二千元 五千元 

二千至四千平方公尺 二千元 三千元 四千元 一萬元 

四千平方公尺以上 四千元 五千元 五千五百元 一萬五千元 

備註： 

一、每日使用時段區分為：上午時段（八時至十三時）、下午時段（十三

時至十八時）及晚間時段（十八時至二十二時）等三時段。 

二、申請使用時段如跨越二時段且使用時間未逾四小時者，得經管理機關

同意，取使用費金額價高之時段收費，使用時間不受備註一所定使用時段

之限制。 

三、公園場地使用面積不得超過公園場地面積二分之一。但申請人為行政

機關者，不在此限。 

四、水電費：每時段新臺幣五百元。但自備水電者不在此限。 

五、本收費基準表不適用於短期市集。 

 



附件五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退還保證金申請書 

本人（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使用貴機關               公園

場地，依規定繳納保證金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業於

1____年____月____日使用期滿未違反使用規定且無發生損壞未修復情事，

檢附場地使用前、中、後照片及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一份，請准予依規定退還

保證金。 

此致 

彰化縣政府 

 

               申請人（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領領領領                    據據據據 

 

  茲收到                                 退還                                        

公園場地使用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 

 

    此據無誤 

 
 

具領人（單位）：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印 



附件六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回復原狀照片 

 

活動名稱 
 

使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申請單位  

聯絡電話  

負責人  

使 

用 

前 

照 

片 

 

使 

用 

中 

照 

片 

 

使 

用 

後 

照 

片 

 

 


